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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告  王  瑋  女(民國76年2月20日生)
                    住；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100巷5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N222147369號
選任辯護人  武燕琳律師     臺中市西區三民路1段58-4號
04-23782398
            王庭鴻律師     臺中市南區復興路3段111巷1號7樓之2   04-22211685


為被告涉嫌殺人罪嫌，敬提準備書狀事：
一、對於犯罪事實：被告認罪。
二、對於檢方所提證據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同意有證據能力。
三、爭執事項：
（一）被告於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應有因精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得依刑法
　　　第19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草屯療養院醫師實施精神鑑定後認被告於行為時並未因精神
             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
情形。唯依被告於行為前之日記內容、案發前購買木炭而意欲自殺及案發後持刀自戕之行為、進入看守所後經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鄭婉汝醫師診斷有「精神官能性憂鬱症」等情，足見被告於行為當時之精神狀態確實存有障礙，應已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四、聲請調查證據：
（一）聲請傳喚鑑定證人謝宜芳醫師即草屯療養院實施精神鑑定之
　　　醫師到庭交互詰問。
（二）待證事項：
　　草屯療養院醫師出具之精神鑑定意見認被告於行為時並未因精
　　神障礙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結論，與被告行為前後之精神狀態不符，應存有疑義。
（三）詢問鑑定證人事項：
　　１本案精神鑑定之流程。
　　２鑑定是否有參考本案全部卷證資料？
　　３與被告晤談之時間。
　　４依「法務部矯正署臺中看守所新收（借提還押）收容人內外
　　　傷記錄表」之記載，被告案發後於102年5月31日入看守所
　　　時，即自述有服用抗憂鬱藥物，且於102年6月13日經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鄭婉汝醫師診斷有「精神官能性憂鬱症」，
鑑定時有無參考此部分資料？
　　５綜合上開被告之「精祌官能性憂鬱症」及日記書寫內容，何  以不足以認定被告於行為當時確有因該病症而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

五、主要辯護意旨：
(一)被告於行為當時，應有因精神障礙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應依刑法第19 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二)被告符合自首：
 依台中市清水分局明秀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之記載，本案係被告撥打110報案，坦承在亞特蘭大汽車旅館218號房內殺了男朋友，應認符合自首之要件，得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三)被告之犯罪情狀應有情堪憫恕而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 刑：
１被告於行為當時，應有因精神障礙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且退步言之，縱然被告於案發當時之情神狀態，係如草屯療養院精神鑑定意見所認被告並無因精神障礙之影響，致其不能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並無顯著降低的情形。惟該鑑定意見亦認被告有環境適應障礙，因工作及感情因素，於102年2月開始出現憂鬱情緒、負面思考、自殺意念、無望感、罪惡感、失眠、食慾下降等症狀，診斷為環境適應障礙。足見被告於案發當時之精神及心理狀態確實不佳。
　２被告父親於警詢時陳稱：被告近一年來精神狀況一直不是很有
精神狀況，但沒有就醫等語。復依警員職務報告之記載，警員到場時曾質問被告為何殺人？被告回稱：「我不知道，可能是瘋了吧。」等語，顯見被告於案發時及案發前後之精神狀態確有問題。
　３被告與被害人為情侶關係，因對於感情之認知產生困擾，在心
　　理及精神狀態不佳之狀況下犯下彌天大錯，於刺殺被害人後甚
    感痛苦與悔恨，復意圖自殺而持水果刀朝自己左胸刺四刀，因
　　而受有左前胸穿刺傷、心包膜積血、左側血胸等傷害，有診斷
　　證明書可按。此種因感情不能自拔及犯錯後之悔恨交加等情狀
    ，相較於謀財害命及隨機殺人等惡行，被告本案罪行之惡意尚
    非窮兇惡極。
　４被告原就讀僑光技術學院五專英語科，智育成績優異，五年中
　　曾三次獲得全班第一名，歷年成績排名是全班第三名；德育成
　　績亦甚良好，平均86.44分；更曾獲得英語寫作比賽第三名、
　　勤學獎、畢業專題競賽最佳海報獎、德智體兼優獎，並擔任班
　　級幹部，另參加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級合格、電腦技
　　能基金會企業人才技能認證進階級、實用級合格。嗣五專畢業
　　後，經甄試錄取國立台中科技大學二年制應用英語系，畢業成
　　績亦屬優良，學期學業成績均在82分以上、操行成績在83分
　　以上，就學期間並參與諸多公共事務，曾經捐血及多次愛心捐
　　款，另為求減輕父母之經濟壓力，增加英語教學經驗，亦曾在
　　美語補習班擔任英語代課老師。凡此均足見被告之素行及品德
　　良好，犯案後亦始終坦承犯行，深具悔意。
　５綜上所述，被告之素行及品行狀況原屬良好，其鑄下本案大錯
　　確因精神及心理狀態不佳所致，而殺人罪之法定最輕本刑為有
　　期徒刑十年，經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仍有情輕
　　法重而堪憫恕之情形，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爰請依刑
　　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至有期徒刑五年以下。
謹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公鑒
中     華     民     國  109    年 5     月   19 日
                   具狀人  王 瑋
選任辯護人  王庭鴻律師
武燕琳律師
            


